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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住建行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评选条件

一.住建行业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严格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、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住建领域各项规章制度，管理规范、制度健全、 运转协调，近5年内未发生违纪违法行为，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: 
1.严格落实省住建厅各项工作要求和任务安排，管理规范、 制度健全，工作效率高、服务质量优，在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相关领域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，社会满意度在本地区、本行业位居前列； 
2.注重科技创新，在科学研究、技术革新、发明创造等方面走在本地区和本行业前列； 
3.在重点工程建设或重大科研项目完成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；
4.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 
二.住建行业优秀企业评选条件
认真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守法经营、依法纳税、信诺履约，近5年内无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，无重大劳动保障等违法行为，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，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: 
1.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，经营业绩较好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，主要经济指标居本行业前列； 
2.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，在转变发展方式、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业绩突出； 
3.在科技创新、管理创新、模式创新、服务创新、市场创新、 产品创新、工艺创新及融合发展等方面业绩突出； 
4.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 
三.住建行业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评选条件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连续从事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5年(含)以上，无违法违纪行为及不良信用信息记录，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: 
1.热爱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，在工作中履职尽责、积极作为，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并取得显著成绩； 
2.勤于学习钻研，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突出，在深化改革、增强创新能力、推动技术进步、加强行业管理、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； 
3.在重点工程建设、科学研究、技术革新、发明创造、技术协作及教育培训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； 
4.在防止重大事故、抢险救灾，保护国家、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捍卫国家法律法规、维护国家、行业、集体利益等方面有重大贡献； 
5.勤奋敬业、乐于奉献，热心服务群众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 努力追求高标准、零差错，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； 
6.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 
